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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第十三条关于

职能部门“不履行规定职责、造成后果的”,对“多

次”、“严重”和“后果”的描述比较笼统 ,容易造成实

际执行中的随意性和人为因素。发布《特别规定》的

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着力解决不

作为、滥作为和监管不力问题。如果责任界定的条

款过于原则 ,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问责”力度。

(2)《特别规定》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和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 ,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记大过、降级、撤

职 ,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却未对瞒报、谎报、漏报行为

设定处罚性条款。从行为动机方面考虑 ,如实上报

必然面临重大代价 ,瞒报、谎报、漏报却有侥幸逃脱

的机会 ,即使败露也不需付出太多额外成本 ,有可能

增加投机行为的发生机率。

(3)在建立统一的产品标准体系方面 ,《特别规

定》第十一条提出“加快建立统一管理、协调配套、符

合实际、科学合理的产品标准体系”。与 2004 年《决

定》中“尽快清理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产品和卫生标

准 ,构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要求并无实质性进展 ,

也未明确统一管理、协调配套产品标准体系的牵头

部门。产品标准短期内还只能由各部门自行制定 ,

标准不统一甚至冲突“打架”的现象尚不可避免。例

如卫生与质检、农业部门对黄花菜中二氧化硫残留

限量的“双重标准”,卫生部与国家质检总局关于食

品标识标注问题的争议等 ,不仅给消费者带来困惑 ,

更令企业无所适从。

(4)《特别规定》第五条要求销售者建立台账 ,却

仅仅要求在产品集中交易场所销售自制产品的生产

企业 ,比照从事产品批发业务的销售企业建立销售

台账。就安全隐患的危害程度而言 ,必须强制所有

生产企业建立台账 ,这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什么难度。

何况这是第九条关于生产企业发现产品存在安全隐

患时 ,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主动召回产品之规定得

以落实的必要前提。

212 　对部门职能隐性调整的效果有待实践检验

还应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 ,为落实责任追究制

度打下基础。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对《特别规定》的学

习培训 ,提高监管能力 ,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合作 ,实

现监管职责“无缝衔接”。

《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

者采购食品及其原料时应索取合格证、化验单 ,但因

缺少罚则而无从实施监管。《特别规定》对此未作出

相应补充 ,而是将不能提供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告

复印件销售产品的处罚权授予了工商、食品药品监

督部门 (见第五条) 。由于法律法规的授权问题 ,食

品药品监督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其实以组

织协调为主 ,实质性执法职能并不多 ,如此授权实际

上“舍近求远”。

《决定》明确由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食品安全

工作的“总协调”,但为贯彻《特别规定》成立的国务

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却设在质检

总局。机构名称上“产品质量”在前 ,其核心内容却

是食品安全 ,实际上确立了质检部门的“总牵头”地

位 ,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则重拾本行“牵头”药品专项

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督查落实、调查研究等职

能与“组织协调”也有重叠。虽然《特别规定》效力层

级高于《决定》,但在现实中不得不考虑如何协调两

个“车头”、避免“政出多门”的问题。

213 　效力层级存在局限

《特别规定》的效力高于其他行政法规 ,但其适

用条件毕竟是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前

提下。这意味着在很多时候 ,《特别规定》的立法意

图和相对优势无从实现。考虑到现行的专业法律内

容多已明显滞后 ,应尽快出台食品安全监管的母法

《食品安全法》,以此为基础构建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收稿日期 :2008 - 01 - 20 ]

中图分类号 :R15 ;TS201 ;D92014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 - 8456 (2008) 04 - 0327 - 03

消息 (三) 生活巧用醋

容易晕车者 ,如喝下淡的食醋水 ,可减轻晕车症状。失眠时 ,可将一汤匙食醋倒入冷开水中 ,搅匀喝下。
有人发生昏厥 ,可把手帕浸过食醋后捂在昏厥者的鼻子上 ,刺激患者清醒。新购的瓷制餐具、茶具、酒具放
入 10 %的醋煮上 2～3 h 后再用 ,可除去新瓷器所含的微量铝 ,避免铝毒危害身体。在烹调水产品时 ,先用
1 %的醋浸泡 1 h ,可防止嗜盐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醋煮花生米或黄豆是高血脂、肥胖症和高血压、冠心病
患者的佳肴 ,具有降脂、降压的疗效。宴饮进食如感胸满腹胀 ,可用醋 50 ml 加水至 100 ml 冲淡服下 ,增加胃
酸 ,促进消化。饮酒过量已有醉意者 ,可服 50 %食醋 100～200 ml ,解酒毒、养肝肾。餐后的食具如使用 1 %

食醋煮沸消毒 ,可防止病毒性肝炎、痢疾等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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